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诺安精选价值

混合基金在部分代销机构开通定投、转换

业务及开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相关代销机构协商一致，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19年 3月 29日起，本公司旗下诺安精选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基

金简称：“诺安精选价值混合”；基金代码：001900）在下述代销机构开通定投、转换业务及参加费率优

惠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一、基金定投业务

自 2019年 3月 29日起，诺安精选价值混合在下述代销机构开通定投业务，基金定投业务的申购费率同正

常申购费率。如代销机构定投业务的每期最低申购金额有变动，请以代销机构公示为准。具体如下：

序号 适用的代销机构 定投业务的每期最低申购金额（单位：元（含））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 

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 

4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 

5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 

6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 

7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 

8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 

9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 

10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 

1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 

12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100 

13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0 

1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 

15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0 

16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 

1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 

18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 

1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 

20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 

21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 

22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0 

23 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0 

24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 

25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 

26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 

27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0 

28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 

2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500 

30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500 



31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 

32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 

3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 

34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 

35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 

36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 

37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00 

二、基金转换业务

自 2019年 3月 29日起，在下述代销机构开放诺安精选价值混合与已代销的本公司旗下可参与转换的基金

之间的转换业务。基金转换业务的规则、费用及计算方法请参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已刊登

的各基金办理转换业务的相关公告。如代销机构的转换业务有变动，请代销机构公示为准。具体如下：

序号 适用的代销机构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13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6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3 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4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9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31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32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4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6 国联证券国联证券 

37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三、费率优惠活动

自 2019年 3月 29日起，诺安精选价值混合将同时参加申万宏源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中信建投证券、

万联证券开展的基金费率优惠活动，具体如下：

（一）申万宏源证券及申万宏源西部证券

自 2019年 3月 29日起，投资人通过申万宏源证券及申万宏源西部证券申购本基金，网上交易享有 4折优

惠，折后不低于 0.6%，原费率低于 0.6%以原费率为准。

（二）中信建投证券

自 2019年 3月 29日起，投资人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申购本基金，通过网上申购或定投申购本基金，其申购

费率享有 4折优惠；通过柜台申购或定投申购本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 8折优惠，折后不低于 0.6%。

（三）万联证券

自 2019年 3月 29日起，投资人通过万联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原申购手续费率高于 0.6%的，

最低优惠至 0.6%，且不低于原费率的四折；原申购手续费费率低于 0.6%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原申购费率指各基金法律文件中规定的标准费率。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程序以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为准。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

资者留意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代销机构申购、定投申购业务的手续费。

2、活动期间，业务开始或结束办理的具体时间及具体程序、规则以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为准，如有变动，

敬请投资者留意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各代销机构的网址和客户服务电话，可以在本公司网站查看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基金增加代销机

构的有关公告。

3、投资者欲了解有关本基金的更多信息，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lionfund.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

电话 400-888-8998。

4、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本基金业绩表

现的保证。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及相关

公告，如实填写或更新个人信息并核对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

匹配的基金产品。

5、本公告的有关内容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由本公司负责解释。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